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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李延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柴乔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柴乔林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经重述）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61,722,487 251,351,543 4.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2,294,792 89,010,191 3.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经重述）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819,927 10,691,403 57.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经重述）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77,137,407 59,977,227 28.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24,682 2,332,026 7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4,121,774 2,253,407 82.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55 2.79 增加1.7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1 0.18 7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371 -33,332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

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5,259 94,183 -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4,010 -73,610 -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0 1,000 -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638 6,120 -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7,366 -38,081 -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802 51,514 -

所得税影响额 7,747 -4,886 -

合计 719 2,908 -

2.2�主要生产经营数据

项 目 单位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经重述） 变化比率%

一、煤炭业务

1、商品煤产量 万吨 5,587 5,796 -3.6

其中：动力煤 万吨 4,924 5,098 -3.4

焦煤 万吨 663 698 -5.0

2、商品煤销量 万吨 11,438 9,530 20.0

其中：自产煤销量 万吨 5,377 5,612 -4.2

二、煤化工业务

（一）聚烯烃

1、聚乙烯产量 万吨 54.7 30.8 77.6

销量 万吨 54.5 30.9 76.4

2、聚丙烯产量 万吨 54.2 30.2 79.5

销量 万吨 54.8 30.8 77.9

（二）尿素

1、产量 万吨 130.3 149.3 -12.7

2、销量 万吨 154.7 162.3 -4.7

（三）甲醇

1、产量 万吨 43.8 48.7 -10.1

2、销量 万吨 5.1 9.8 -48.0

三、煤矿装备业务

1、煤矿装备产值 亿元 51.7 37.8 36.8

注：2018年甲醇销量不包括公司内部自用量。

2.3�按不同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主要差异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经重述）

2018年9月30日

2017年12月31日

（经重述）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 4,124,682 2,332,026 92,294,792 89,010,191

按国际会计准则调整的项目及金额：

(a)煤炭行业专项基金及递延税调整 1,000,956 714,953 98,107 188,187

(b)股权分置流通权调整 - - -155,259 -155,259

(c)政府补助调整 2,783 2,783 -30,607 -33,390

按国际会计准则 5,128,421 3,049,762 92,207,033 89,009,729

主要调整事项说明如下：

(a)专项储备及相关递延税调整：专项储备包括维简费、安全费、煤矿转产发展资金、矿

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和可持续发展准备金。 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本集团计提专项储

备时，计入生产成本及股东权益中的专项储备，对属于费用性质的支出于发生时直接冲减

专项储备；对属于资本性的支出于完工时转入固定资产，同时按照固定资产的成本冲减专

项储备，并全额确认累计折旧，相关固定资产在以后期间不再计提折旧。在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下，计提专项储备作为未分配利润拨备处理，相关支出在发生时予以确认，并相应将专项

储备转回未分配利润。

(b)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非流通股股东由于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支付给流通股股

东的对价在资产负债表上记录在长期股权投资中；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作为让予少数

股东的利益直接减少股东权益。

(c)在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下，属于政府资本性投入的财政拨款，计入资本公积科目核算。

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下，上述财政拨款视为政府补助处理。

2.4�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67,55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7,605,207,608 57.36 - 无 0 国有法人

HKSCC�NOMINEES�LIMITED 3,952,355,413 29.81 - 未知 - 境外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46,112,355 2.61 - 无 0 国有法人

中煤能源香港有限公司 132,351,000 1.00 - 无 0 境外法人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3,035,400 0.63 - 无 0 国有法人

徐开东 29,000,000 0.22 - 无 0

境内自然

人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增怡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17,848,357 0.13 - 无 0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059,493 0.13 - 无 0 境外法人

山西信雄贸易有限公司 7,412,728 0.06 -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喀什峰火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6,651,801 0.05 - 无 0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7,605,207,608 人民币普通股 7,605,207,608

HKSCC�NOMINEES�LIMITED 3,952,355,413 境外上市外资股 3,952,355,413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46,112,355 人民币普通股 346,112,355

中煤能源香港有限公司 132,351,0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132,351,000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83,035,400 人民币普通股 83,035,400

徐开东 2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9,000,00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华增怡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17,848,357 人民币普通股 17,848,357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7,059,493 人民币普通股 17,059,493

山西信雄贸易有限公司 7,412,728 人民币普通股 7,412,728

喀什峰火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6,651,801 人民币普通股 6,651,8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中煤能源香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其他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情况不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本公司无优先股，无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注：上述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表均为：

1、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和香港中央证券登记公司提供的

截止2018年09月30日公司股东名册编制。

2、HKSCC� Nominees� Limited（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H股乃代

表多个客户所持有。

截止2018年09月30日，根据联交所网站披露权益显示，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持有本公司H股好仓2,012,858,147股。

2.5�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3.1.1资产负债表主要变动项目原因分析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经重

述）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25,813,192 18,759,954 37.6

主要是本期公司经营业绩大幅提升，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大幅

增加。

合同资产 506,463 0 -

本期公司根据新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将转让商品后未

达到收款条件、有权收取对价的权利确认为合同资产。

应交税费 1,544,144 2,291,190 -32.6 主要是本期公司支付了各项税费。

长期应付款 1,000,083 586,541 70.5 主要是本期公司所属企业因获取煤炭资源增加了应付资源价款。

专项储备 3,332,239 2,339,518 42.4

主要是本期所属企业按规定计提专项基金， 且在该等专项基金中列支的

费用性支出减少，使专项储备结余增加。

3.1.2利润表主要变动项目原因分析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年

1-9月

2017年1-9月（经

重述）

增减（%） 主要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77,137,407 59,977,227 28.6

主要是煤炭和煤化工业务销售规模扩大、销售价格同比提高，以及煤矿装备

业务抓住市场回暖机遇产品销量同比增加。

营业成本 54,342,203 39,567,328 37.3

主要是公司煤炭业务为扩大市场份额增加买断贸易煤销售规模， 煤化工业

务聚烯烃产销量同比增加和原料采购价格上涨。

资产减值损失 36,042 1,406,206 -97.4

主要是上年同期公司对根据战略安排缓建项目以及经济效益较差的资产根

据会计准则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投资收益 1,323,297 788,713 67.8

主要是参股企业经济效益增长， 使公司按照持股比例确认的投资收益同比

增加。

营业利润 8,746,218 5,671,070 54.2

主要是公司收入大幅增加，成本费用得到有效控制，资产质量明显提升，以

及投资收益同比增加等因素综合影响。

利润总额 8,687,193 5,657,892 53.5 主要是公司本期营业利润同比大幅增加。

所得税费用 2,308,932 1,676,385 37.7 主要是公司本期经营业绩大幅提升，使所得税费用相应增加。

净利润 6,378,261 3,981,507 60.2 主要是公司本期利润总额同比大幅增加。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

4,124,682 2,332,026 76.9 主要是公司本期净利润同比大幅增加。

少数股东损益 2,253,579 1,649,481 36.6

主要是非全资子公司本期经营业绩同比增加， 使按少数股东持股比例确认

的净利润相应增加。

综合收益总额 6,255,541 3,989,564 56.8 主要是公司本期净利润同比大幅增加。

3.1.3现金流量表主要变动项目原因分析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经重

述）

变动主要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6,819,927 10,691,403

主要是公司经营业绩明显提升，同时进一步精益资金管理，使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净额同比大幅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3,734,300 -5,259,554

主要是本期资本开支支付的现金、初始存款期限超过三个月的定期存款增加，以

及上年同期收到资产转让价款等综合影响。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1,471,544 -3,615,941

主要是公司近年来严格控制负债规模，使本期需要偿还的债务融资同比减少，以

及本期新增的债务融资同比减少综合影响。

3.1.4煤炭业务销售收入、成本及毛利情况

2018年1-9月，公司为扩大市场份额增加买断贸易煤销售规模以及销售价格同比提高

综合影响，煤炭业务销售收入594.86亿元，比上年同期480.94亿元增加113.92亿元；煤炭业

务销售成本406.85亿元， 比上年同期303.11亿元增加103.74亿元； 煤炭业务毛利188.01亿

元，比上年同期177.83亿元增加10.18亿元。

3.1.5煤炭销售数量及价格变动情况

币种：人民币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经重述） 增减额 增减幅

销售量（万

吨）

销售价格

（元/吨）

销售量（万

吨）

销售价格

（元/吨）

销售量（万

吨）

销售价格

（元/吨）

销售量（%）

销售价格

（%）

一、 自产商

品煤

合计 5,377 526 5,612 495 -235 31 -4.2 6.3

（一） 动力

煤

4,714 459 4,930 442 -216 17 -4.4 3.8

1、内销 4,714 459 4,921 442 -207 17 -4.2 3.8

2、出口 - - 9 577 -9 - -100 -

（二） 炼焦

煤

663 997 682 877 -19 120 -2.8 13.7

1、内销 663 997 682 877 -19 120 -2.8 13.7

二、 买断贸

易煤

合计 5,558 516 3,617 502 1,941 14 53.7 2.8

（一） 国内

转销

5,529 513 3,430 502 2,099 11 61.2 2.2

（二） 自营

出口*

19 1,333 19 1,149 0 184 0 16

（三） 进口

贸易

10 478 164 450 -154 28 -93.9 6.2

（四） 转口

贸易

- - 4 626 -4 - -100 -

三、 进出口

及国内代理

★

合计 503 6 301 8 202 -2 67.1 -25

（一） 进口

代理

74 2 39 6 35 -4 89.7 -66.7

（二） 出口

代理

183 8 197 7 -14 1 -7.1 14.3

（三） 国内

代理

246 6 65 10 181 -4 278.5 -40

*：出口型煤。

★：销售价格为代理服务费。

3.1.6自产商品煤单位销售成本变动情况

单位：元/吨 币种：人民币

项目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同比

增减额 增减（％）

材料成本 48.10 52.85 -4.75 -9.0

人工成本 36.25 28.11 8.14 29.0

折旧及摊销 47.40 44.12 3.28 7.4

维修支出 10.41 12.14 -1.73 -14.3

外包矿务工程费 21.42 16.77 4.65 27.7

其他成本 44.45 47.01 -2.56 -5.4

自产商品煤单位销售成本 208.03 201.00 7.03 3.5

2018年1-9月，公司自产商品煤单位销售成本208.03元/吨，比上年同期201.00元/吨增

加7.03元/吨，增长3.5%，主要成本项目变动原因如下：

单位材料成本同比减少4.75元/吨，主要是公司通过加强成本管控降低材料消耗水平。

单位人工成本同比增加8.14元/吨，主要是公司煤炭企业经营效益增长，职工工资水平

相应提高。

单位折旧及摊销成本同比增加3.28元/吨，主要是公司落实“去产能”政策，报告期自产

商品煤产量同比减少。

单位外包矿务工程费同比增加4.65元/吨， 主要是公司煤炭生产企业积极推动生产接

续相关工程，使外包矿务工程量增加。

单位其他成本同比减少2.56元/吨，主要是公司“去产能”矿井停产相关工程支出、生产

辅助费用同比减少。

3.1.7主要化工产品销售数量及价格变动情况

币种：人民币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增减额 增减幅

销售量 销售价格 销售量 销售价格 销售量 销售价格 销售量 销售价格

（万吨） （元╱吨） （万吨） （元╱吨） （万吨） （元╱吨） (%) (%)

一、聚烯烃 109.4 8,059 61.7 7,564 47.7 495 77.3 6.5

1、聚乙烯 54.5 8,234 30.9 8,038 23.6 196 76.4 2.4

2、聚丙烯 54.8 7,885 30.8 7,088 24.0 797 77.9 11.2

二、尿素 154.7 1,786 162.3 1,371 -7.6 415 -4.7 30.3

三、甲醇◆ 5.1 2,351 9.8 2,139 -4.7 212 -48.0 9.9

◆：已抵销公司内部自用量，2018年1-9月47.34� 万吨，抵销收入 9.90� 亿元；2017年

1-9月 48.12�万吨，抵销收入 8.66�亿元。

3.1.8主要化工产品单位销售成本情况

币种：人民币

单位销售成本（元/吨）

2018年1-9月 2017年1-9月 增减额

一、聚烯烃 6,166 5,376 790

1、聚乙烯 6,156 5,377 779

2、聚丙烯 6,176 5,375 801

二、尿素 1,103 944 159

三、甲醇 1,596 2,137 -541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关于发行公司债券事宜

2018年7月6日，本公司完成2018年度第三期公司债券公开发行，其中，品种一发行金

额22亿元，期限5年(3+2)，发行利率为4.69%；品种二发行金额8亿元，期限7年(5+2)，发行利

率为4.89%。

2018年7月26日，本公司完成2018年度第四期公司债券公开发行，发行金额8亿元，期

限5年(3+2)，发行利率为4.40%。

有关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2018年7月9日和2018年7月27日在上交所、联交所和公司

网站刊发的有关公告。

2、兑付到期短期融资券

本公司于2018年7月24日按时兑付了2017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30亿元。

有关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2018年7月16日在上交所、联交所和公司网站刊发的有关

公告。

3、关于向参股公司增资事宜

2018年8月21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8年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向华晋焦

煤有限责任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持股 49%的子公司华晋焦煤有限责任公司按持

股比例增资9.8�亿元。

有关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上交所、联交所和公司网站刊发的有关

公告。

4、关于收购中煤电气有限公司股权事宜

2018年8月21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8年第三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装备公司

收购中煤电气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煤矿机械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以

25,746.57�万元的价格收购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煤炭资产管理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中煤电气有限公司100%股权。

有关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上交所、联交所和公司网站刊发的有关

公告。

5、关于提名公司执行董事候选人、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和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事宜

2018年8月21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8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和《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

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李延江先生、彭毅先生、牛建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候选人；同意提名都基安先生、赵荣哲先生、徐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候选

人；同意提名张克先生、张成杰先生、梁创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

人。 前述董事候选人尚待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有关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上交所、联交所和公司网站刊发的有关

公告。

6、关于提名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事宜

2018年8月21日，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2018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意提名周立涛先生、王文章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

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前述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尚待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批准。

有关详情，请参见本公司于2018年8月21日在上交所、联交所和公司网站刊发的有关

公告。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2018年，中国经济延续了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公司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以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为中心，抢抓机遇开拓市场，改革创新深挖潜能，

压降杠杆严控成本，科学组织产销有序，资产运营效率和经营质量明显提升，预计公司2018

年全年实现净利润与上一年度比可能明显增长。

公司名称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李延江

日期 2018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601898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2018-032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

站、本公司网站、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2018年第四次会议通

知于2018年10月8日以书面方式送达，会议于2018年10月23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

应到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等有关人员列席了

会议，公司董事长李延江先生为本次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一致同意，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1、批准《关于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批准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并在境内外公布前述第三季度报告。

2、批准《关于公司为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银团贷款按股比提供担保

的议案》

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按照股比19.05%为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建设靖边能源化工

综合利用启动项目填平补齐工程办理银团贷款提供总额不超过18.59亿元的连带责任担

保。 同意在不超过前述18.59亿元的担保额度内， 由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决定具体债权

人、担保金额、担保方式、担保类型及担保期限等具体事宜，并签署相关担保协议或出具担

保函等文件。 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的审核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为陕西延长中煤榆林

能源化工有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3、批准《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7年度薪酬兑现方案及2018年度基本年薪方案的

议案》

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批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17年度薪酬兑现方案及2018年度基本年薪方案。

特此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601898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2018-033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

2018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

站、本公司网站、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2018年第四次会议通

知于2018年10月8日以书面方式送达，会议于2018年10月23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

应到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公司首席财务官、董事会秘书等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公

司监事周立涛先生为本次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出席监事人数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一致同意，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1、通过《关于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议案》

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通过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 公司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和监管规定；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2、通过《关于公司为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银团贷款按股比提供担保

的议案》

赞成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按照股比19.05%为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建设靖边能源化工

综合利用启动项目填平补齐工程办理银团贷款提供总额不超过18.59亿元的连带责任担

保。

特此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601898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 公告编号：2018-034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为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

司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

站、本公司网站、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被担保人名称：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为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

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8.59亿元。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为其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21.06亿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公司要求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保证方式

提供反担保。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涉及的相关协议尚未正式签署，被担保人为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榆能化公司” ），债权人为国家开发银行等银行组成的项目融资银团，中

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榆能化公司提供担保的金额合计不超过

人民币18.59亿元。

（二）本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2018年10月23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18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

煤股份公司为陕西延长中煤榆林能源化工有限公司银团贷款按股比提供担保的议案》，同

意公司按照19.05%的持股比例为榆能化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18.59亿元的担保， 由董事

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决定具体债权人、担保金额、担保方式、担保类型及担保期限等具体事

宜，并签署相关担保协议或出具担保函等文件。 并要求榆能化公司就上述借款担保以保证

方式提供反担保。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与该等

担保相关的担保协议尚未签署。

董事会对该议案的表决情况：赞成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担保中，由于榆能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低于70%，且本次担保涉及的相关数据测

算未达到其他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的标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为榆能化公司提供的担保事项仅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为榆能化公司，为本公司参股公司，注册地点为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杨

桥畔镇能源化工综合利用产业园区，法定代表人为曹德全，经营范围为：聚乙烯、聚丙烯、乙

烯、丙烯、甲醇、硫磺等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以及配套电力生产销售、工业废灰（渣）销

售等。

截止2017年12月31日，榆能化公司经审计的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净利润 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 营业收入

2,715,615.08 1,499,718.73 1,215,896.35 114,893.13 1,091,772.42 407,946.31 1,116,121.70

截止2018年9月30日，榆能化公司未经审计的财务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净利润 银行贷款总额 流动负债 营业收入

2,695,104.13 1,401,812.68 1,293,291.45 76,215.13 982,724.56 419,088.12 885,662.25

（二）被担保人与本公司的关系

被担保人榆能化公司为本公司参股公司，本公司目前持有其21.43%的股权。 榆能化公

司的控股股东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拟于近日对其单方增资，增资完成后本

公司持有榆能化公司的股权比例将变更为19.05%。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为榆能化公司提供的相关担保尚处于批准阶段，本公司尚未就该等担保事宜与相

关债权人正式签订具体的担保协议。

本公司与榆能化公司之间担保方式拟为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合计不超过18.59亿

元人民币。

在不超过前述人民币18.59亿元的担保额度内，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决定具体债权

人、担保金额、担保方式、担保类型及担保期限等具体事宜，并签署相关担保协议或出具担

保函等文件。

四、 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2018年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与担保相关的议案，公司参股

建设的靖边能源化工综合利用项目，投产后的运行状况和经营业绩良好，建设项目填平补

齐工程能够更好地实现资源就地转化和高效开发，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符合公司的整体利

益，因此，董事会同意本次担保。

五、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2,142,472.79万元，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573,896.69万元，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24.07%及6.45%，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10月23日

证券代码：

601898

证券简称：中煤能源公告编号：

2018-035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

站、本公司网站、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10月2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1号中煤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

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或“本次会议” ）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公司通过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

具体情况如下：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111,765,53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7,612,840,80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498,924,7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6.2654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7.417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8.84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执行董事李延江先生主持，本次大会的召

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周东洲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

当选

1.01 选举李延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10,084,822,863 99.7335 是

1.02 选举彭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10,100,496,197 99.8885 是

1.03 选举牛建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10,101,445,197 99.8979 是

1.04 选举都基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10,059,769,588 99.4858 是

1.05 选举赵荣哲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10,091,341,197 99.7980 是

1.06 选举徐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10,091,341,197 99.7980 是

2、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

当选

2.01 选举张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10,109,440,197 99.9770 是

2.02 选举张成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10,106,167,538 99.9446 是

2.03 选举梁创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10,108,875,197 99.9714 是

3、 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

当选

3.01 选举周立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10,109,569,197 99.9783 是

3.02 选举王文章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10,076,598,588 99.6522 是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张少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张少平先生将

与上述经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2名非职工代表监事周立涛先生和王文章先生共同组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届监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

例（%）

1.01 选举李延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7,633,194 100.0000

1.02 选举彭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7,633,194 100.0000

1.03 选举牛建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执行董事 7,629,194 99.9476

1.04 选举都基安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7,560,994 99.0541

1.05 选举赵荣哲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7,629,194 99.9476

1.06 选举徐倩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7,629,194 99.9476

2.01 选举张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7,629,194 99.9476

2.02 选举张成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7,629,194 99.9476

2.03 选举梁创顺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 7,629,194 99.947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退任情况

自2018年10月23日起，刘智勇先生因任期届满退任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战略规

划委员会及安全、健康及环保委员会成员。

自2018年10月23日起，向旭家先生因任期届满退任第三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战略规

划委员会及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成员。

刘智勇先生及向旭家先生均已确认其与董事会并无意见分歧，亦无其他因其退任而须

告知股东的事宜。

刘智勇先生及向旭家先生于任职期间工作勤勉尽责，为本公司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

献。 董事会谨此向刘智勇先生及向旭家先生对本公司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四、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汶、周书瑶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附件：张少平先生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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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张少平先生简历

张少平，1964年出生，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中国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1986年7月毕业于河北煤炭建筑工程学院工业与民用建筑专业，获工

学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煤炭行业高级职业经理人。 曾担任北京煤炭规划设计总院职员，

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职员、主任科员，煤炭工业部政策法规司主任科员、助理调研员，中国

煤炭销售运输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中国煤炭工业进出口集团公司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主

任、党委工作部主任，中煤集团党委工作部主任、中国煤炭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副

总经理、执行董事、总经理、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张先生长期在煤炭行业工作，对煤

炭行业有全面了解，积累了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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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

2018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

站、本公司网站、中国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18年第一次会议通

知于2018年10月8日以书面方式送达，会议于2018年10月23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

应到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公司监事、董事会秘书、高级管理人员等有关人员列席了

会议，公司董事长李延江先生为本次会议主持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出席董事人数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一致同意，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1、批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选举李延江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2、批准《关于选举公司副董事长的议案》

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选举彭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3、批准《关于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如下：

4、战略规划委员会

主席：李延江

委员：彭毅、都基安、牛建华、徐倩、张成杰

5、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

主席：张克

委员：赵荣哲、徐倩、张成杰、梁创顺

6、薪酬委员会

主席：梁创顺

委员：都基安、张克

7、提名委员会

主席：张成杰

委员：李延江、张克

8、安全、健康及环保委员会

主席：彭毅

委员：牛建华、梁创顺

9、批准《关于聘任公司总裁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聘任牛建华先生担任公司总裁；柴乔林先生担任公司首席财务官；周东洲先生担

任公司董事会秘书，同时兼任公司秘书。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

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立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提名事宜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10、批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裁的议案》

赞成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同意聘任祁和刚先生、濮津先生、马刚先生、倪嘉宇先生为公司副总裁，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立并聘任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提名事宜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附：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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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相关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牛建华，1962年出生，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总裁，党委副书记。现任中煤集团

党委常委、北京上市公司协会副理事长。牛先生于1984�年7�月毕业于山东矿业学院（现山

东科技大学） 计算数学专业，2011�年6�月获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

专业硕士学位，高级工程师、煤炭行业高级职业经理人。牛先生历任煤炭科学研究总院人事

处干部、中国统配煤矿总公司干部局技术干部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煤炭部人事司技术

干部处主任科员、副处长，煤炭部办公厅秘书；中国煤炭工业进出口集团公司董事会秘书、

办公室主任；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办公室主任；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中煤集团销售公司执行董事；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牛先生

在煤炭行业工作超过30�年， 精通煤炭企业经营管理流程， 熟悉国际国内煤炭和煤化工市

场，具有丰富的市场营销和企业管理经验。

柴乔林，1968年出生，本公司首席财务官、党委委员，兼任财务部经理，现任中煤集团纪

委委员，中煤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华光资源有限公司董事长。 柴先生于1991年

7月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财政学专业，具有高级会计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曾在中国煤

炭海外开发公司、中国煤炭工业进出口总公司、中国煤炭工业进出口集团公司从事财务管

理工作。曾任中煤集团财务管理总部副总经理、公司财务部副经理。柴先生拥有超过25年丰

富的国有企业财务工作经验以及10年以上上市公司资本运作、财务管理经验。

周东洲，1958年出生，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公司秘书。 1982年7月毕业于中国矿业学院

（现中国矿业大学）英语专业，1997年5月获中国矿业大学工学硕士学位；副译审、煤炭行业

高级职业经理人。曾在中国矿业大学、煤炭工业部科技教育司等处工作，曾任国家煤炭工业

部、煤炭工业局办公厅秘书，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经理、煤炭贸易本部副

本部长，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本公司联席公司秘书。

祁和刚，1959年出生，本公司副总裁，现任中煤集团总工程师，国源时代煤炭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专家董事，煤炭工业技术委员会煤矿井工开采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矿业大学兼职

教授。 先后毕业于上海大屯职工中等专业学校采矿专业、中国矿业大学工程专业（硕士）、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EMBA高级工商管理专业（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煤炭行业高级职

业经理人。历任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姚桥煤矿设计室主任、副总工程师、副矿长、

矿长，大屯煤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上海大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

祁先生长期从事煤炭生产技术和管理工作，具有深厚的煤炭行业知识并在该行业拥有超过

30年运营及管理经验。

濮津，1960年出生，本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现任中煤集团党委委员，中国煤矿机械装

备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煤炭学会常务理事，煤炭工业

技术委员会机械与电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全国煤炭行业“653” 专家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1998年毕业于中国矿业大学工程专业，获工学硕士学位，2003年毕业于同济大学管理科学

与工程专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全国高级职业经理人及煤炭行业高级

职业经理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曾任机械工业部中国通用机械总公司自动化工程

部、海外事业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中煤深圳公司总经理、中煤南方能源有限公司总经

理、中国煤矿工程机械装备集团公司董事长等职务。 濮先生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和扎实

的煤机制造理论知识。

马刚，1969年出生，本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现任中煤集团党委委员。 1991年7月毕业

于中国煤炭经济学院（现山东工商学院）会计学专业，2013年1月获得清华大学高级工商管

理专业硕士学位，高级会计师。 历任平朔煤炭工业公司财务处兼平朔第一煤炭有限公司管

理处副处长，平朔煤炭工业公司经理办公室主任、生活服务公司经理，中煤平朔煤业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会计师、财务资产部主任，中煤平朔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副总经理，中

煤平朔集团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副总经理、总经理、执行董事等职务。 马先生长期在煤炭行

业工作，在企业管理、生产运营、财务管理方面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

倪嘉宇，1971年出生，本公司副总裁、党委委员。现任中煤集团党委委员，中国煤炭教育

协会副理事长。 1993年7月毕业于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工业设计专业，2002年4月获得北京

邮电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历任中煤建设集团公司团委书记，中国中煤能源

集团公司团委书记、党委工作部副主任、人力资源总部副总经理，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办公室主任，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主任、监察审计部

主任、办公厅主任、人力资源管理部总经理等职务。 倪先生对煤炭行业有深入的了解，拥有

丰富的人力资源管理和行政管理经验。

公司代码：

601898

公司简称：中煤能源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